
一、貴股東如擬親自出席：

　　請於右邊之出席簽到卡蓋妥印鑑或

簽名後，於開會當日辦理報到即可

，免再寄回。

二、貴股東如擬委託他人出席：

　　請詳填背面委託書後，於開會五日

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理人，俾另填

製出席簽到卡寄交　貴股東之代理

人。

三、本次股東常會恕不發放紀念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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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茲委託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君（須由委託人親自填寫，不得以蓋章方式代替）為本股
東代理人，出席本公司106年6月13日舉行之股東常會，代理人並依下列授權行使股東
權利：

　　□(一)代理本股東就會議事項行使股東權利。(全權委託)
　　□(二)代理本股東就下列各項議案行使本股東所委託表示之權利與意見，下列議案未

勾選者，視為對各該議案表示承認或贊成。
1.本公司2016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承認案：

2.本公司2016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：ˉˉ
3.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討論案：ˉˉˉˉˉˉ
4.修訂本公司「董事選任程序」討論案：ˉˉˉˉ
5.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討論案：

二、本股東未於前項□內勾選授權範圍或同時勾選者，視為全權委託，但股務代理機構擔
任受託代理人者，不得接受全權委託，代理人應依前項(二)之授權內容行使股東權
利。

三、本股東代理人得對會議臨時事宜全權處理之。
四、請將出席證（或出席簽到卡）寄交代理人收執，如因故改期開會，本委託書仍屬有效

（限此一會期）。
　　此　致

一、茲訂於一○六年六月十三日(星期二)上午九時整，假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777號(桃禧航空城酒店二樓桃園廳)，召開一○六年股東常會。本次
會議受理股東開始報到時間為上午八時三十分前，報到處地點同開會地點。議事內容：(一)報告事項：1.本公司2016年度營業報告。2.本公
司2016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。3.本公司2016年度董事酬勞與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。4.本公司2016年中華民國境內第一次及第二次無擔


